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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科 技 学 院 文 件 
 

浙科院研〔2019〕16号 

                        

浙江科技学院关于印发研究生培养 

和学科平台建设工作量核算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中心），机关各部门、直属单位： 

经学校研究，现将《浙江科技学院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平台建

设工作量核算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浙江科技学院 

                                2019年 10月 8日 

http://www.zust.edu.cn/
http://www.z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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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技学院研究生培养 

和学科平台建设工作量核算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平台建设的考核与激励机

制，有效激发广大教职工从事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平台建设的积极

性与创造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特制定

本办法。 

一、研究生培养工作量 

（一）教学工作量 

教学工作量是指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教学任务，包括理论教

学、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等工作量。结合教学管理实际情况，具

体包括：课程教学工作量、指导学科竞赛、指导科技训练、研究

生获得科研成果及导师指导工作量。 

1．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 

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当量学时的计算公式： 

A =1.5×H×K×L 

上式中：A 为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当量学时； 

H 为计划学时； 

K 为修读本课程的研究生折合系数； 

L 为类别系数，其中中文授课 L=1，全英文授课或

研究生精品课程 L=1.5，来华留学生全外文授课 L=1.1-2.7（具体

详见《浙江科技学院来华留学生教育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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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系数 K 规定如下： 

1) 公共学位课按 30 人计算折合基准系数为 1.0；31—40 人

班级的 K 为 1.2，41—50 人班级的 K 为 1.4，51 人以上班级的 K

为 1.6；不足 30 人班级的，11—29 人 K 为 1.0，1—10 人 K 为 0.8。 

2) 专业学位课、专业选修课按15人计算折合基准系数为1.0；

16-20 人班级的 K 为 1.2，21—25 人班级的 K 为 1.4，26 人以上

班级的 K 为 1.6; 不足 15 人班级的，3—14 人 K 为 1.0，1-2 人 K

为 0.8。 

3) 中文授课类别中当公式中系数 1.5 与修读本课程的研究生

折合系数 K 的乘积超过 2.0 时，按 2.0 计算；全英文授课或研究

生精品课程类别当公式中系数 1.5、修读本课程的研究生折合系数

K 以及类别系数 L 的乘积超过 2.5 时，按 2.5 计算；来华留学生

全外文授课超过 3.0 时，按 3.0 计算。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教育考试有

关工作的通知》（浙教办函〔2019〕281 号）的要求，教师参加国

家教育考试相关的命题、监考及阅卷等工作，按 4 学时/天，2 学

时/0.5 天核算工作量。 

2．指导学科竞赛 

核算参照《浙江科技学院本科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修订）》

（浙科院教〔2019〕32 号）具体核算见表 1。 

指导研究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教学任务包括：竞赛的组织、

集中上课培训、选拔、竞赛指导等。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奖

奖励另行发放。 

指导硕士研究生学科竞赛的教学工作当量学时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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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Ks×1.2 + 6×Ki×Pi 

上式中：B 为指导学科竞赛的当量学时 

Ks 为集中授课时数； 

Ki 为获奖等级系数（见“表 1”）； 

Pi 为获奖项数。 

表 1  各类学科竞赛各级获奖等级系数 Ki 

竞赛类别 A 类竞赛 B 类竞赛 C 类竞赛 

国际特等奖 12 5 4.5 

国际一等奖、国家特等奖 10 4.5 4 

国际二等奖、国家一等奖 8 4 3.5 

国际三等奖、国家二等奖 7 3.5 2.5 

国际优秀奖、国家三等奖、省

级特等奖 
6 2.5 1.5 

国家优秀奖、省级一等奖 5 1.5 1 

省级二等奖 4 1 0.8 

省级三等奖 3 0.8 0.5 

说明： 

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项目视同 A 类科技竞赛。 

集中授课时数，在立项申报期间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各学科竞

赛特点申报，并制定授课计划，经所在学院审核(一般 A 类不超

过 60 学时)，报研究生院，会同教务处核准。 

B、C 类学科竞赛，若不限参赛人数，多人项目其获奖项超

过 10 项的不再计算，单人项目超过 30 项的不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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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竞赛项目其工作量原则上按上述公式的 1/3 计算。 

3．指导科技训练 

核算参照《浙江科技学院本科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修订）》

（浙科院教〔2019〕32 号）具体核算见表 2。 

指导研究生参加科技训练教学任务包括：辅助科技创新项目

立项的研究生选题、申报、指导完成和结题、填写专利申报书等

工作。 

指导硕士研究生科技训练的计算公式： 

C = Ki×项数 

上式中：Ki 为项目系数，具体取值与等级和难易度有关，见

“表 2”。 

表 2  指导研究生参加科技创新训练项目系数表单位：分 

项目 具体内容及核算标准 

立项结题 

项目级别 立项 结题/验收 总计 

国家级 10 20 30 

省级 5 10 15 

校级 3 5 8 

说明： 

项目级别的认定以项目主管部门立项及结题文件为准。 

国家级项目系指教育部、团中央等部门设立的大学生科技创

新项目。 

省级项目系指浙江省教育厅、团省委等部门设立的大学生科

技创新项目。 

其它不在上述各类项目等级的项目，由研究生院提请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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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委员会研究确定项目的核算等级。 

4．指导研究生获得科研成果工作量 

指导研究生科研成果工作量核算范围和分值参照《浙江科技

学院科研项目及成果分类与认定办法》（浙科院科〔2019〕3 号）

和《浙江科技学院科研工作量核算与业绩奖励办法（修订）》（浙

科院科〔2019〕4 号）： 

本校在读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如果本校导师为通讯作

者（如无通讯作者，第二作者视同通讯作者），本校为第一作者单

位的，则导师视同第一作者计分。 

本校在读研究生为第一发明人，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专利权

人，如导师为第二发明人，导师视同第一发明人予以计分。 

5．导师指导工作量 

导师指导工作量按研究生数计算，即多个导师共同带一名研

究生的，按一名研究生的基数计算，不能重复计算。 

指导工作量的计算公式： 

D =S×I 

上式中：S 为研究生数； 

I 为不同年级学生的指导当量学时，规定如下：指

导一年级硕士研究生，I=40 当量学时/(生・年)；指导二年级硕士

研究生，I=50 当量学时/(生・年)；指导三年级硕士研究生，I=60

当量学时/(生・年)；根据培养方案中的基本学制，具体按学期计

算。其中指导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师工作按上述标准 2 倍计算。 

（二）教研工作量 

研究生教研工作量是指教师从事研究生教学研究、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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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投入的工作量或取得的成果。包括教学研究项目、教学成果和

课程建设项目等工作量。即： 

1．教学研究项目 

核算参照《浙江科技学院本科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修订）》

（浙科院教〔2019〕32 号）具体核算见表 3。 

教学研究项目工作量按项目（立项、结题/验收）、实到经费

累计核算，核算标准见“表 3”。 

表 3  教学研究项目工作量核算标准单位：分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立项 结题/验收 总计 

项目级别 

国家级教改项目 100 200 300 

省部级教改项目 30 50 80 

厅级教改项目 10 15 25 

校级教改项目 5 10 15 

项目经费 
年度实到款（分/万

元） 
25 

说明： 

项目级别的认定以项目主管部门下达的文件为准。 

重点项目比同级一般项目增加 50%。 

项目经费是指进入学校财务的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不

含外拨项目经费），学校各类配套经费和校级教研经费不计入教学

研究项目“经费”工作量。 

教学研究项目工作量仅核算到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2．教学成果 

教学成果核算参照《浙江科技学院本科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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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浙科院教〔2019〕32 号）具体核算见表 4。 

教学成果工作量包括教学研究论文、教学成果、教学获奖及

教材获奖的工作量，核算标准见“表 4”。 

表 4  教学成果工作量核算标准单位：分 

成果 具体内容及核算标准 

论文 
参照《浙江科技学院科研工作量核算与业绩奖励办法（修

订）》核算 

教学

成果 

参照《浙江科技学院科研工作量核算与业绩奖励办法（修

订）》核算中同级别科研成果的工作量核算 

教学 

获奖 

奖项 主办部门 
一等

奖 

二等

奖 

三等

奖 

A 类 国家部委司局；省政府部门 100 70 50 

B 类 国家教指委；国家级学会 50 35 25 

C 类 
省教指委；省级学会；一级出

版社 
25 20 15 

D 类 
学校；各学会、协会、中心、

联盟、组委会等 
15 10 5 

教材 

获奖 

级别 国家级 省级 

一 600/部 300/部 

二 300/部 200/部 

三 200/部 100/部 

说明： 

教学成果奖是指由教育部、省教育厅、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组织的教学成果奖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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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获奖是指教师参加学校及校外的教学案例、教学竞赛，

包括微课、多媒体课件、教学设计、教学技能大赛等。 

教材获奖是指由教育部、教育厅行政部门组织评选的优秀高

等学校教材奖，其它出版部门组织的评选不在核算之内。 

优秀奖按下一级二等奖计算。 

3．课程建设项目 

核算参照《浙江科技学院本科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修订）》

（浙科院教〔2019〕32 号）具体核算见表 5。 

课程建设工作量的核算标准见“表 5”。 

表 5  课程建设工作量核算标准单位：分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立项 

通过评

估或验

收合格 

总计 

课程建设 

国家级建设项目 200 300 500 

省部级建设项目 80 120 200 

校级课程建设项目 20 40 60 

说明： 

项目级别的认定以项目主管部门下达的文件为准。 

上述工作量仅核算到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上述工作量的评估与验收工作量须在建设期内经考核或评

估验收合格后方可计入。 

二、学科科研平台建设工作量 

（一）学位点建设 

学位点建设工作量核算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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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学位点建设工作量核算标准单位：分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授权 年度 评估合格 

硕士学位点

授权审核 

授权学院 600 300 120 

支撑学院 400 200 100 

（二）学科科研平台建设 

学科科研平台建设工作量核算见表 7。 

表 7 学科科研平台建设工作量核算标准单位：分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立项 
评估或验

收合格 

一流学科/重

点学科 

国家级一流学科 1000 200 

省级一流学科 A 类 600 120 

省级一流学科 B 类 300 60 

校级重点学科 100 20 

国家科技部 

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0 400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2000 400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2000 400 

国家发改委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600 320 

国家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800 200 

重点实验室 800 200 

工程研究中心 800 200 

创新团队 800 200 

省部共建平台 600 120 

浙江省科技

厅、发改委、

重点实验室 400 100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400 100 



 —11— 

教育厅 工程研究中心 400 100 

省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400 100 

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 400 100 

省新型高校智库 400 100 

浙江省哲学

社会科学发

展规划办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400 100 

校级 
产业行业研究院、成果转移

转化中心地方分中心 
60 20 

说明： 

1）表 7 为学科科研平台建设管理工作量，仅作为核算部门

绩效工资依据，不计入个人考核工作量。跨学院、机构的学科、

平台、团队按各单位的参与贡献相互协商分配。 

2）上述立项与建设工作量，在立项年计分；评估或验收不

合格的，则在验收当年追回全部工作量。 

3）如有我校署名，且我校为共建单位或参与单位的学科科

研平台，则按相应标准的 50%、25%予以计分。 

4）对于多重级别的按就高原则计算工作量。 

三、附则 

（一）本办法中 1 分换算 1.7 教学当量学时数。 

（二）本办法中所涉及的来华留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和

导师指导工作量核算只用于工作量考核，不作为绩效划拨依据。 

（三）未涉及的其它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平台建设工作量，各

学院可向研究生院/学科处申报，由研究生院/学科处提请学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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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学科专门委员会研究核定。 

（四）本办法经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执行，原《浙

江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量核算暂行办法》（浙科院研

〔2013〕1 号）、《浙江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基本工作量核算

办法（暂行）》（研究生处〔2014〕5 号）、《浙江科技学院研究生

教研项目和学科平台工作量核算暂行办法》（研究生处〔2015〕4

号）同时作废。 

（五）本办法由研究生院/学科处负责解释。 

 

 

 

 

 

 

 

 

 

 

 

 

 

浙江科技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9年 10月 8日印发 

 


